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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 

將地方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  

 

 

引言  

 

 根據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（第 1 3 2 章）（“該條例”）的規

定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以主管當局的身份管理該條例附表 4 所

列的公眾遊樂場地。根據該條例第 1 0 6 條的規定，主管當局可不時

藉命令將任何地方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，亦可藉 命令修訂附表 4。 

 

2 .  我們建議通 過《 2 0 1 9 年公眾衞 生 及市政條例 （公 眾遊樂場地）

（修訂附表 4）令》（《修訂令》）作出修訂，將《修訂令》附表 1 指

明的地方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、停止將《修訂令 》附表  2 指明的

地方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，以及將《修訂令》附 表  3 指明的公眾

遊樂場地易名。《修訂令》載於本資料摘要的 附件。  

 

 

理據  

 

3 .  這項擬將九 個場 地撥作公眾 遊樂 場地用途的 建議 ，可容許主管

當局在這些場地執行《遊樂場地規例》。此外，由於 載於附表 4 的四

個場地已停止 用 作公眾遊樂場 地 ，我們建議將 之 刪除。我們亦 建 議

將一個場地易名。  

 

 

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的地方  

 

4 .  以下九個場地將獲指定為公眾遊樂場地，並將包括在附表 4 之

內：  

 

( i )  康樂及文化 事務 署（康文署 ）即 將開放予市 民使 用的五個

新落成場地：  

 

( a )  文昌街公園  

( b )  車公廟體育館  

( c )  銀鑛灣觀景台  

( d )  兆麟體育館  

( e )  屯門河（東岸）花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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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康文署從民政事務總署接管的四個場地：  

 

( a )  泰民街遊樂場  

( b )  廈村東頭村一號休憩處  

( c )  欖口村籃球場  

( d )  盛屋村休憩處  

 

 

停止撥作公眾遊樂場地用途的地方  

 

5 .  以下四個場地已停止用作公眾遊樂場地，須從附表 4 刪除：  

 

( i )  船 街 遊 樂 場 將 移 交 地 政 總 署 ， 用 於 進 行 合 和 中 心 二

期發展計劃 。  

 

( i i )及 ( i i i )  文 昌 街 社 區 園 圃 及 油 尖 旺 寵 物 公 園 已 納 入 文 昌 街 公

園範圍，將 移交康文署管理。  

 

( i v )  定 安 街 遊 樂 場 將 移 交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， 用 於 進 行 觀 塘

花園大廈二 期重建計劃。  

 

 

將公眾遊樂場地易名  

 

6 .  由於場地的 土地 類別由臨時 撥地 改為永久撥 地， 現建議將深井

臨時遊樂場易名為深井遊樂場。易名建議獲荃灣區議會支持。  

 

 

修訂附表 4  

 

7 .  載 於 附 件 的 《 修 訂 令 》 修 訂 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》（ 第 1 3 2

章）附表 4，以落實上文第 4、 5 及 6 段所載的變更。  

 

 

立法程序時間表  

 

8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
 

 刊登憲報  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 

 提交立法會  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六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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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和宣傳安排  

 

9 .  我們已諮詢 有關 的區議會 ， 並獲 其支持這些 建議 。我們會於憲

報刊登在該條例附表 4 所作的修訂。  

 

 

查詢  

 

1 0 .  如對此事有任何查詢，可致電 2 6 0 1  8 9 6 6 聯絡助理署長（康樂

事務） 1 霍李湘玲女士。  

 

 

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  

二零一九 年一月 九日  

 



 

 

附件 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